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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已發⽣的⾞禍未將⾞輛移開導致後⽅⾏⾞者⾃摔的責任歸屬為何？

想請問因為前⼀起⾞禍未將⾞輛移開導致後⽅⾏⾞者⾃摔的責任歸屬為何？
事發當時情況為機⾞道上已經發⽣了機⾞與腳踏⾞擦撞的事故，當事⼈雙⽅並沒有⼤礙（僅擦傷），兩
⼈站在路旁等待警察的到來，未將⾞輛移開，使之（腳踏⾞）任意橫躺於⾺路中央，也未標⽰提醒⽤路
⼈，由於當時是晚上，路上的光源不⾜以讓⼈看清楚路⾯上有⼀台橫躺於地⾯的腳踏⾞，直到接近了才
急煞已經來不及，因此導致後⽅來⾞未能及時注意到橫躺的腳踏⾞導致⾃摔，造成的傷害遠⼤於原本的
擦撞事故，到了需要呼叫救護⾞送醫的程度。
想請問此狀況的責任歸屬是後⽅⾏⾞要負擔應注意⽽未注意才導致⾃摔的責任，還是前⼀起⾞禍的肇事
者需要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另外，想請問因此⽽⾃摔的受害者是否有對肇事者侵權⾏為的請求權？ 以及請求對象為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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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您好，您的提問涉及「⼆次⾞禍」與「⾞禍責任歸屬」問題，以下簡單回覆您：

所謂的「⼆次⾞禍」在法院裁判、⾏政機關的宣導⽂宣中都會提到，主要是討論發⽣道路交通事故後，駕駛⼈
或肇事⼈要擺放故障標等，避免再次發⽣道路交通事故[1]。如發⽣交通事故，駕駛⼈或肇事⼈應在「適當距離
」擺放「故障標誌」[2]，如果違反了，就是「違反注意義務」，因此導致他⼈傷亡，實務上[3]可能會認定對
於⼆次⾞禍的發⽣有過失。

⾞禍發⽣後，如果因為沒有依法善盡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的義務，導致⼆次⾞禍發⽣，則發⽣⾞禍的駕駛
或肇事⼈必須對⼆次⾞禍的⾃摔被害⼈負損害賠償責任，且這邊說的駕駛或肇事⼈，是指第⼀次⾞禍的駕駛⼈
「雙⽅」，所以⾃摔的受害⼈可以向第⼀次⾞禍的機⾞與腳踏⾞駕駛請求損害賠償。
因為機⾞與腳踏⾞駕駛「雙⽅」都沒有擺放故障標誌，則⼆次⾞禍的⾃摔被害⼈在可以證明⾃摔與未擺放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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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次⾞禍」？誰要負責？
 

⾃摔的受害者可向誰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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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間有因果關係前提下[4]，得依⺠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5]、第2項[6]規定，對有過失、違反保護他⼈法律
，因⽽侵害他⼈⾝體、健康等權利的駕駛雙⽅請求損害賠償；如果第⼀次⾞禍的駕駛⼈是駕駛汽、機⾞等動⼒
⾞輛（不包括腳踏⾞），⾃摔的被害⼈還可以依⺠法第191條之2[7]請求賠償。其次，因為造成⼆次⾞禍是第
⼀次⾞禍的駕駛雙⽅都沒有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這是多數⼈共同不法侵害他⼈的權利，依⺠法第185條
第1項[8]規定，駕駛雙⽅對於⼆次⾞禍應負共同侵權⾏為的「連帶賠償責任」[9]。
其他⼆次⾞禍的相關問題，可進⼀步參考湯敦有（2024），《對⽅⾃摔我要賠償？什麼是⼆次⾞禍？誰該負
責？》

註腳
   最⾼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69號刑事判決：「⾄『維護交通安全』，為本罪列⼊公共危險罪章之

最終理想，⾃不宜於『保護被害⼈之⼈⾝安全』之主要⽬的外為過度擴張之解釋，例如，因駕駛⼈於
交通事故發⽣後，未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在適當距離處豎⽴⾞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導致⼆次⾞禍死傷結果之發⽣，或已參
與救護並協助被害⼈就醫，但隱匿其真名或正確聯絡⽅式、謊報他⼈姓名或中途遁⾛等，若遽認均係
逃逸⾏為，即有牴觸刑法上之罪刑法定原則、不⾃證⼰罪原則、謙抑主義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慮（
⾄是否因其未為適當防⽌設施導致⼆次交通事故發⽣，涉有過失致⼈於死傷；或謊報駕駛⼈⾝分，有
無另犯偽造⽂書或誣告他⼈犯罪等罪嫌等，另當別論）。……然究否構成『逃逸』⾏為，尚須視個案
具體情形綜合其他因素⽽為判斷，⾮⼀有違反即認應成⽴『逃逸』⾏為（例如發⽣交通事故後，被害
⼈已明顯死亡，已無救護之可能，駕駛⼈雖停留現場，但無任何作為或處置，導致第⼆次⾞禍發⽣，
或故意對到場員警隱瞞真實⾝分⽽藉故遁去等，⾃得作為是否為『逃逸』⾏為評價之參考）。」
交通部⾼速公路局（2022），《國道⼆次事故防制注意事項》。

[1]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發⽣道路交通事故，駕駛⼈或肇事⼈應先為下列處置：
⼀、事故地點在⾞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
除後應即撤除。」

[2]

   臺灣⾼等法院93年度交上易字第248號刑事判決：「第⼀次事故發⽣後，⼄○○既未開啟閃光警⽰燈
，復未思及應⽴即採⾏警⽰後⽅來⾞之必要措施，詎僅呆坐在⾞內駕駛座上，且⼆次事故之發⽣既仍
相隔⼀段時間，因之，倘⼄○○將此視為⾸要之務並迅即為之，當可及時在⾞後豎⽴明顯警⽰標誌，
或可預促被告適時注意及此⽽避免本件第⼆次⾞禍之發⽣，是以⼄○○在可為之情況下，竟違反前揭
⾼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之規定，雖堪認其就本件⾞禍之發⽣與有過失，然被告⾏為顯有過失，已如上
述，仍不能因此解免被告之刑責。」

[3]

   臺灣基隆地⽅法院112年度基簡字第289號⺠事判決：「被告竟未依標線之指⽰⾏駛，⼜於變換⾞道
時，未讓直⾏⾞先⾏，亦未注意安全距離，致原告緊急剎⾞⽽因此失控⾃摔⽽肇事，其就系爭事故之
發⽣顯有過失，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對於防⽌損害之發⽣，已盡相當之注意，且原告確係因系爭事故
受有前揭損害，是被告之過失⾏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被告⾃應對原
告所受損害負侵權⾏為損害賠償責任。」

[4]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5]

    ⺠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之法律，致⽣損害於他⼈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為無
過失者，不在此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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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禍，⼆次事故，警告標誌，適當距離，肇事⼈

   ⺠法第191條之2：「汽⾞、機⾞或其他⾮依軌道⾏駛之動⼒⾞輛，在使⽤中加損害於他⼈者，駕駛
⼈應賠償因此所⽣之損害。但於防⽌損害之發⽣，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7]

   ⺠法第185條第1項：「數⼈共同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
害⼈者亦同。」

[8]

   臺灣⾼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395號⺠事判決：「甲○○於事故發⽣等候處理期間，未樹⽴⾞輛故
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係請⼄○○在⾞後擺放⾞輛故障標誌，⼄○○則將⾞輛故障標誌置放
在距離其⾞輛5⾄10公尺之處……按汽⾞在⾏駛途中，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繼續⾏駛且無
法滑離⾞道時，除顯⽰危險警告燈外，應在故障⾞輛後⽅100公尺以上處設置⾞輛故障標誌，同時應
即通知該管公路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處理……詎甲○○及⼄○○疏未注意及此，僅推由⼄○○將⾞
輛故障標誌置放在距離其⾞輛5⾄10公尺之處，使嗣後駛來之丙○○因此減少發現前⽅⾞道上停⽌⾞
輛之反應時間，對於本件事故之發⽣及造成系爭⾞輛之損害⾃有過失……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共同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因
執⾏職務，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由僱⽤⼈與⾏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本件丁○○所有之系爭⾞輛（編按：即
甲○○所駕駛的⾞輛），因⼄○○、丙○○、甲○○上開過失致毀損，兩者核具相當因果關係，依前揭
規定其3⼈應負侵權⾏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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